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醫簡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WATIAH（中文名：娃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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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21249號），被告經訊問後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

處刑，爰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丙○○   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

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之非

法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偽造署押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

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

赦免後，驅逐出境。

如附表編號㈠所示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扣案如附表編號㈡所示之署押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與法條除引用附件起訴書所載外，補充

如下：

　㈠本案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更正為：被告丙○○   不具牙

醫師資格，亦明知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非法執行醫療

業務，竟基於非法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接續自民國000年0

月間某日起至同年5月24日為警查獲時止，在其新北市○○

區○○路00巷00號3樓住處、臺北市○○區○○○路0段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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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樓等處，為證人乙○○ ○○○○        （中文姓名：妮

塔，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與其他4名真實身分不詳之印度

尼西亞共和國人執行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等醫療業務

行為，並取得共新臺幣（下同）1萬4,800元之報酬，以此方

式非法執行醫療業務。

　㈡證據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本院卷第33、83、

101頁參照）。

　㈢按醫師法第28條所謂之「醫療業務」，係指以治療、矯正或

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

療，包含因此而為之給予處方、用藥、施術等處置行為，不

以全部執行為必要。被告不具牙醫師資格，擅自執行牙醫師

之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醫療業務，自觸犯醫師法第28

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

　㈣刑之減輕：

　  按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即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犯罪情狀顯可憫

恕，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

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

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

判斷。又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法定刑

為「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上150萬

元以下罰金」，重於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5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刑責非輕。又雖均為

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其行為人犯罪之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

節亦未必相同，所致社會危害程度有所差異，若不論情節輕

重一律以最低度刑6月以上有期徒刑相繩，可能會有過苛嚴

峻情事，與刑罰之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未必相符，容有針對

個案情節予以舒嚴緩峻之必要。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

相當之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

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

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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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

則。本案被告固明知自己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執行醫

療業務，然考量被告僅為受同鄉所託，幫忙渠等裝戴牙套、

更換牙套矯正線，並未從事其他更嚴重之侵入性治療，顯見

被告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所可能衍生危害之程度及對社會造

成之風險相對較輕，是依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倘論處法定

最低度刑有期徒刑6月，確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社

會一般人之同情，宣告醫師法第28條之法定最低刑度（有期

徒刑6月）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㈤沒收:

　⒈犯罪所得方面：

　⑴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

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

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

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被告自稱其因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受有14800元（1

0800+1000*4＝14800）之報酬。但被告已賠償其中一名病患

即妮塔10800元（本院卷第101頁參照），此部分本院認為若

仍予宣告沒收追徵，容有過苛。是按前述規定，予以酌減，

僅就餘4000元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新臺幣無

不宜執行沒收情事）時，追徵其價額。

　⑵至於被告所侵占甲○○○     （中文姓名：莎莉）遺失的

居留證1張，無何經濟價值，亦可由發證機關予以註銷，更

未扣案，本院認為宣告沒收或追徵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故

按前述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宣告沒收追徵。

　⒉被告偽造如附表編號㈡所示之「甲○○○     」署名2枚、

指印6枚，為偽造之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屬

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⒊被告用以犯本案之醫療器材等物，起訴書論稱：「究否為屋

主或其他住居權人繼續保存而置放於同一處所，洵屬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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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日後執行之窒礙，爰不另聲請宣告沒收或追徵」。本院

認可採，是不宣告沒收。

二、保安處分：

　　「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

赦免後，驅逐出境。」為刑法第95條所規定。被告就所犯醫

師法、偽造署押罪部分，經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而其

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在我國已逾期居留，並無任何合法

居住權利，且被告也多次表示希望早日回國。故依本段前述

規定，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

三、不得上訴：

　　被告與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刑度達成如主文所示內

容之協商。本院審酌一切情事，認被告與檢察官所達成之前

揭刑度協商可稱允洽，爰依此諭知被告之宣告刑。末按刑事

訴訟法第451條之1所定簡易程序求刑協商制度，不論其第1

項「偵查中求刑協商」或第3項「審判中求刑協商」，皆在

擴大簡易程序力求迅速審結之功能，同條第四項乃定明除有

該條但書情形外，法院判決時，應受檢察官求刑或緩刑請求

範圍之限制。又基於尊重當事人意願而為判決，同法第455

條之1第2項復規定：「依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之請求所為之

科刑判決，不得上訴。」此所謂「依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之

請求」，自包括該法條第1項「偵查中求刑協商」及第3項

「審判中求刑協商」所為之科刑判決，皆不得上訴，以落實

此等輕微明確案件早日定讞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96年度臺

上字第6861號判決參照），本件既依檢察官與被告於準備程

序中之協商刑度為判決，是本件判決不得上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

項、第450條第1項、第455條之1第2項，醫師法第28條，刑法第1

1條前段、第337條、第217條第1項、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

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第95

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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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張瑜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表：

　㈠新臺幣肆仟元。

　㈡偽造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被告113年5

月24日調查筆錄「應告知事項及受詢問人」欄「甲○○○ 

   」署名貳枚，與筆錄內文及筆錄騎縫處之指印陸枚。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

醫師法第二十八條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

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

人員。

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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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臨時施行急救。

五、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效期內之短期行醫證，且符合第四十

一條之六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業登錄、地點及執行醫療

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六、外國醫事人員於教學醫院接受臨床醫療訓練或從事短期臨床

醫療教學，且符合第四十一條之七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許

可之地點、期間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1249號

　　被　　　告　丙○○   （印尼籍，中文姓名：娃蒂）

　　　　　　　　　　　　女　49歲（民國64【西元1975】年0 

                        月0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新北市○

　　　　　　　　　　　　○區○○路00巷00號3樓

                        （在押）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溫藝玲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   （印尼籍，中文姓名：娃蒂）係逾期居留之外國

人，其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1月1日凌晨，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

號「臺北101」大樓附近觀看跨年煙火時，見甲○○○   

 （印尼籍，中文姓名：莎莉）所有之居留證1張（下稱本案

居留證）遺落於路旁，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

遺失物之犯意，於同日凌晨0時許，拾取本案居留證而侵占

入己。

  ㈡又知悉其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擅自執行醫療業務，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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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非法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至同年

5月24日為警查獲時止，在其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

樓住處、臺北市○○區○○○路0段00號3樓等處，擅自為乙

○○ ○○○○        （印尼籍，中文姓名：妮塔）與其

他4、5名真實身分不詳之印尼籍人士執行裝戴牙套、更換牙

套矯正線、牙齒矯正或植牙等醫療業務行為，並逐次收取新

臺幣（下同）1,000元至6,000元不等之費用，以此方式非法

執行醫療業務。

  ㈢復為掩飾其逃逸移工之身分，竟基於偽造署押之犯意，冒用

甲○○○     名義，於000年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址設新

北市○○區○○路00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

派出所」接受詢問時，向員警出示本案居留證，並接續於調

查筆錄上不具私文書性質之「受詢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

造「甲○○○     」之署名2枚及指印6枚，足以生損害於

甲○○○     及警察機關對於犯罪調查之正確性。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暨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

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本署

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丙○○   於警詢、

偵查及羈押審理時之供述

坦承下列事實：

⑴其原為外籍家庭看護工，前

於107年間，因雇主拖欠薪

資而逃逸。

⑵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

時、地，拾獲被害人所有之

本案居留證後據為己有。

⑶其並無我國醫師資格，卻於

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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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乙○○ ○○○○   

    與其他4、5名不詳印尼

籍人士裝戴牙套、更換牙套

矯正線、牙齒矯正或植牙

等，同時逐次收取1,000元

至6,000元不等之費用。

⑷其為隱匿非法居留身分，於

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示時、

地，向員警出示本案居留

證，復於證據清單編號7所

示文件上「受詢問人」欄位

及騎縫處，偽簽被害人之署

名並按捺指印。

2 證人即被害人甲○○○ 

   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其於112年12月31日，前

往臺北101大樓後，遺失其所

有本案居留證之事實。

3 證人乙○○ ○○○○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

述

證明其於000年0月間，經由社

交軟體TikTok獲悉被告從事牙

齒矯正，因而與被告接洽，被

告先於同年2月17日替其裝戴

牙套，復分別於同年3月3日、

同年4月13日、同年5月12日為

其更換牙套線材，並一共向其

收取費用至少1萬元之事實。

4 內政部移民署外人居停留

資料查詢(外勞)-明細內

容1份

證明被告前因曠職遭註銷居留

許可，仍滯留我國且行方不明

之事實。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

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

證明被告持有被害人所有之本

案居留證，嗣遭警方查扣之事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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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

遺失物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醫師法第28條

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

則係犯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嫌。被告於犯罪事實

欄一、㈡所示時、地，持續密接執行醫療業務，本質上具有

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

犯罪行為而成立之獨立犯罪型態，請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一

罪。又被告在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示同一刑事訴訟程序中，

多次偽造署押之行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客觀上亦具

有密接之時空關聯性，且持續以相同方式侵害同一法益，應

包括於一行為予以評價，請論以接續犯之實質一罪。另被告

所犯上述侵占遺失物、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偽造署押等3罪

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末查，被告非

法執行牙醫業務而向證人乙○○ ○○○○        等人收

取費用合計1萬7,000元一節，業經被告於偵查中供承明確，

此部分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

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用於前揭醫療行為之器

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

份、被害人居留證正反面

翻拍照片3張

實。

6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工作日

誌表、清點物品或設備清

單各1份、新北市政府衛

生局人員查核現場照片48

張、被告住處照片8張

證明衛生局人員於113年5月24

日赴被告住處執行稽查，被告

當下自承從事牙齒矯正業務，

現場則擺放諸多牙科相關器材

之事實。

7 被告113年5月24日調查筆

錄1份（顯示被害人名

義）

證明被告在左列文件上「受詢

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簽被

害人之署名2枚並按捺指印6枚

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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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等物，雖據被告表示不曾攜離其租屋處，然其自113年5月

24日起即未返家，上開物品究否為屋主或其他住居權人繼續

保存而置放於同一處所，洵屬有疑，為免日後執行之窒礙，

爰不另聲請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三、告訴人乙○○ ○○○○        固指稱被告於113年5月12

日替其更換牙套線材時，不慎選用尺寸過長之材料，致其受

有口腔黏膜破損合併潰瘍之傷害，亦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

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並提出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乙種診斷書

1份為憑。惟審以告訴人就醫日期為113年5月17日，與上開

被告換線時間相隔數日，已難全然排除其他外在事故或內在

原因導致告訴人受傷之可能性；又經本署函詢新北市立聯合

醫院，該院回覆意旨略以：口腔黏膜破損與潰瘍原因眾多，

可為外傷、發炎等多項因素造成，無法直接判定告訴人傷勢

與牙套有無關聯等語，準此，自不得逕對被告繩以過失傷害

罪責。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之犯罪事實欄

一、㈡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

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併予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檢　察　官  丁 煥 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郭 夽 昕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

（偽造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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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醫師法第28條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

    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

    人員。

三、合於第 11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四、臨時施行急救。

五、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效期內之短期行醫證，且符合第 41

    條之 6 第 2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業登錄、地點及執行醫療

    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六、外國醫事人員於教學醫院接受臨床醫療訓練或從事短期臨床

    醫療教學，且符合第 41 條之 7 第 4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許

    可之地點、期間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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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醫簡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WATIAH（中文名：娃蒂）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1249號），被告經訊問後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丙○○   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偽造署押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
如附表編號㈠所示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扣案如附表編號㈡所示之署押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與法條除引用附件起訴書所載外，補充如下：
　㈠本案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更正為：被告丙○○   不具牙醫師資格，亦明知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竟基於非法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接續自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起至同年5月24日為警查獲時止，在其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住處、臺北市○○區○○○路0段00號3樓等處，為證人乙○○ ○○○○        （中文姓名：妮塔，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與其他4名真實身分不詳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執行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等醫療業務行為，並取得共新臺幣（下同）1萬4,800元之報酬，以此方式非法執行醫療業務。
　㈡證據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本院卷第33、83、101頁參照）。
　㈢按醫師法第28條所謂之「醫療業務」，係指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包含因此而為之給予處方、用藥、施術等處置行為，不以全部執行為必要。被告不具牙醫師資格，擅自執行牙醫師之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醫療業務，自觸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
　㈣刑之減輕：
　  按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即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犯罪情狀顯可憫恕，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又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法定刑為「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金」，重於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刑責非輕。又雖均為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其行為人犯罪之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亦未必相同，所致社會危害程度有所差異，若不論情節輕重一律以最低度刑6月以上有期徒刑相繩，可能會有過苛嚴峻情事，與刑罰之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未必相符，容有針對個案情節予以舒嚴緩峻之必要。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本案被告固明知自己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執行醫療業務，然考量被告僅為受同鄉所託，幫忙渠等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並未從事其他更嚴重之侵入性治療，顯見被告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所可能衍生危害之程度及對社會造成之風險相對較輕，是依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倘論處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6月，確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之同情，宣告醫師法第28條之法定最低刑度（有期徒刑6月）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㈤沒收:
　⒈犯罪所得方面：
　⑴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自稱其因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受有14800元（10800+1000*4＝14800）之報酬。但被告已賠償其中一名病患即妮塔10800元（本院卷第101頁參照），此部分本院認為若仍予宣告沒收追徵，容有過苛。是按前述規定，予以酌減，僅就餘4000元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新臺幣無不宜執行沒收情事）時，追徵其價額。
　⑵至於被告所侵占甲○○○     （中文姓名：莎莉）遺失的居留證1張，無何經濟價值，亦可由發證機關予以註銷，更未扣案，本院認為宣告沒收或追徵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故按前述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宣告沒收追徵。
　⒉被告偽造如附表編號㈡所示之「甲○○○     」署名2枚、指印6枚，為偽造之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⒊被告用以犯本案之醫療器材等物，起訴書論稱：「究否為屋主或其他住居權人繼續保存而置放於同一處所，洵屬有疑，為免日後執行之窒礙，爰不另聲請宣告沒收或追徵」。本院認可採，是不宣告沒收。
二、保安處分：
　　「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為刑法第95條所規定。被告就所犯醫師法、偽造署押罪部分，經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而其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在我國已逾期居留，並無任何合法居住權利，且被告也多次表示希望早日回國。故依本段前述規定，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
三、不得上訴：
　　被告與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刑度達成如主文所示內容之協商。本院審酌一切情事，認被告與檢察官所達成之前揭刑度協商可稱允洽，爰依此諭知被告之宣告刑。末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所定簡易程序求刑協商制度，不論其第1項「偵查中求刑協商」或第3項「審判中求刑協商」，皆在擴大簡易程序力求迅速審結之功能，同條第四項乃定明除有該條但書情形外，法院判決時，應受檢察官求刑或緩刑請求範圍之限制。又基於尊重當事人意願而為判決，同法第455條之1第2項復規定：「依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之請求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此所謂「依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之請求」，自包括該法條第1項「偵查中求刑協商」及第3項「審判中求刑協商」所為之科刑判決，皆不得上訴，以落實此等輕微明確案件早日定讞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6861號判決參照），本件既依檢察官與被告於準備程序中之協商刑度為判決，是本件判決不得上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5條之1第2項，醫師法第28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337條、第217條第1項、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第95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張瑜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表：
　㈠新臺幣肆仟元。
　㈡偽造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被告113年5月24日調查筆錄「應告知事項及受詢問人」欄「甲○○○     」署名貳枚，與筆錄內文及筆錄騎縫處之指印陸枚。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醫師法第二十八條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
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四、臨時施行急救。
五、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效期內之短期行醫證，且符合第四十一條之六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業登錄、地點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六、外國醫事人員於教學醫院接受臨床醫療訓練或從事短期臨床醫療教學，且符合第四十一條之七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許可之地點、期間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1249號
　　被　　　告　丙○○   （印尼籍，中文姓名：娃蒂）
　　　　　　　　　　　　女　49歲（民國64【西元1975】年0                         月0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新北市○
　　　　　　　　　　　　○區○○路00巷00號3樓
                        （在押）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溫藝玲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   （印尼籍，中文姓名：娃蒂）係逾期居留之外國人，其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1月1日凌晨，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臺北101」大樓附近觀看跨年煙火時，見甲○○○     （印尼籍，中文姓名：莎莉）所有之居留證1張（下稱本案居留證）遺落於路旁，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於同日凌晨0時許，拾取本案居留證而侵占入己。
  ㈡又知悉其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擅自執行醫療業務，竟基於非法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至同年5月24日為警查獲時止，在其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住處、臺北市○○區○○○路0段00號3樓等處，擅自為乙○○ ○○○○        （印尼籍，中文姓名：妮塔）與其他4、5名真實身分不詳之印尼籍人士執行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牙齒矯正或植牙等醫療業務行為，並逐次收取新臺幣（下同）1,000元至6,000元不等之費用，以此方式非法執行醫療業務。
  ㈢復為掩飾其逃逸移工之身分，竟基於偽造署押之犯意，冒用甲○○○     名義，於000年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址設新北市○○區○○路00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接受詢問時，向員警出示本案居留證，並接續於調查筆錄上不具私文書性質之「受詢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造「甲○○○     」之署名2枚及指印6枚，足以生損害於甲○○○     及警察機關對於犯罪調查之正確性。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暨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丙○○   於警詢、偵查及羈押審理時之供述

		坦承下列事實：
⑴其原為外籍家庭看護工，前於107年間，因雇主拖欠薪資而逃逸。
⑵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時、地，拾獲被害人所有之本案居留證後據為己有。
⑶其並無我國醫師資格，卻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時、地，為乙○○ ○○○○        與其他4、5名不詳印尼籍人士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牙齒矯正或植牙等，同時逐次收取1,000元至6,000元不等之費用。
⑷其為隱匿非法居留身分，於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示時、地，向員警出示本案居留證，復於證據清單編號7所示文件上「受詢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簽被害人之署名並按捺指印。



		2

		證人即被害人甲○○○     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其於112年12月31日，前往臺北101大樓後，遺失其所有本案居留證之事實。



		3

		證人乙○○ ○○○○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其於000年0月間，經由社交軟體TikTok獲悉被告從事牙齒矯正，因而與被告接洽，被告先於同年2月17日替其裝戴牙套，復分別於同年3月3日、同年4月13日、同年5月12日為其更換牙套線材，並一共向其收取費用至少1萬元之事實。



		4

		內政部移民署外人居停留資料查詢(外勞)-明細內容1份

		證明被告前因曠職遭註銷居留許可，仍滯留我國且行方不明之事實。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份、被害人居留證正反面翻拍照片3張

		證明被告持有被害人所有之本案居留證，嗣遭警方查扣之事實。



		6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工作日誌表、清點物品或設備清單各1份、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人員查核現場照片48張、被告住處照片8張

		證明衛生局人員於113年5月24日赴被告住處執行稽查，被告當下自承從事牙齒矯正業務，現場則擺放諸多牙科相關器材之事實。



		7

		被告113年5月24日調查筆錄1份（顯示被害人名義）

		證明被告在左列文件上「受詢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簽被害人之署名2枚並按捺指印6枚之事實。







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則係犯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嫌。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時、地，持續密接執行醫療業務，本質上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之獨立犯罪型態，請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一罪。又被告在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示同一刑事訴訟程序中，多次偽造署押之行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客觀上亦具有密接之時空關聯性，且持續以相同方式侵害同一法益，應包括於一行為予以評價，請論以接續犯之實質一罪。另被告所犯上述侵占遺失物、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偽造署押等3罪嫌間，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末查，被告非法執行牙醫業務而向證人乙○○ ○○○○        等人收取費用合計1萬7,000元一節，業經被告於偵查中供承明確，此部分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用於前揭醫療行為之器材等物，雖據被告表示不曾攜離其租屋處，然其自113年5月24日起即未返家，上開物品究否為屋主或其他住居權人繼續保存而置放於同一處所，洵屬有疑，為免日後執行之窒礙，爰不另聲請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三、告訴人乙○○ ○○○○        固指稱被告於113年5月12日替其更換牙套線材時，不慎選用尺寸過長之材料，致其受有口腔黏膜破損合併潰瘍之傷害，亦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並提出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乙種診斷書1份為憑。惟審以告訴人就醫日期為113年5月17日，與上開被告換線時間相隔數日，已難全然排除其他外在事故或內在原因導致告訴人受傷之可能性；又經本署函詢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該院回覆意旨略以：口腔黏膜破損與潰瘍原因眾多，可為外傷、發炎等多項因素造成，無法直接判定告訴人傷勢與牙套有無關聯等語，準此，自不得逕對被告繩以過失傷害罪責。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之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併予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檢　察　官  丁 煥 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郭 夽 昕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
（偽造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醫師法第28條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
    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
    人員。
三、合於第 11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四、臨時施行急救。
五、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效期內之短期行醫證，且符合第 41
    條之 6 第 2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業登錄、地點及執行醫療
    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六、外國醫事人員於教學醫院接受臨床醫療訓練或從事短期臨床
    醫療教學，且符合第 41 條之 7 第 4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許
    可之地點、期間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醫簡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WATIAH（中文名：娃蒂）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
字第21249號），被告經訊問後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
處刑，爰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丙○○   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役，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之非法執
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又犯偽造署押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驅逐出境。
如附表編號㈠所示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時，追徵其價額；扣案如附表編號㈡所示之署押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與法條除引用附件起訴書所載外，補充
    如下：
　㈠本案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更正為：被告丙○○   不具牙醫師
    資格，亦明知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非法執行醫療業務
    ，竟基於非法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接續自民國000年0月間
    某日起至同年5月24日為警查獲時止，在其新北市○○區○○路0
    0巷00號3樓住處、臺北市○○區○○○路0段00號3樓等處，為證
    人乙○○ ○○○○        （中文姓名：妮塔，印度尼西亞共和
    國人）與其他4名真實身分不詳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執行
    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等醫療業務行為，並取得共新臺
    幣（下同）1萬4,800元之報酬，以此方式非法執行醫療業務
    。
　㈡證據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本院卷第33、83、1
    01頁參照）。
　㈢按醫師法第28條所謂之「醫療業務」，係指以治療、矯正或
    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
    療，包含因此而為之給予處方、用藥、施術等處置行為，不
    以全部執行為必要。被告不具牙醫師資格，擅自執行牙醫師
    之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醫療業務，自觸犯醫師法第28
    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
　㈣刑之減輕：
　  按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即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犯罪情狀顯可憫恕
    ，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
    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
    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
    斷。又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法定刑為
    「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上150萬元
    以下罰金」，重於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5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刑責非輕。又雖均為非
    法執行醫療業務，其行為人犯罪之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
    亦未必相同，所致社會危害程度有所差異，若不論情節輕重
    一律以最低度刑6月以上有期徒刑相繩，可能會有過苛嚴峻
    情事，與刑罰之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未必相符，容有針對個
    案情節予以舒嚴緩峻之必要。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相
    當之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
    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
    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
    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
    。本案被告固明知自己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執行醫療
    業務，然考量被告僅為受同鄉所託，幫忙渠等裝戴牙套、更
    換牙套矯正線，並未從事其他更嚴重之侵入性治療，顯見被
    告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所可能衍生危害之程度及對社會造成
    之風險相對較輕，是依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倘論處法定最
    低度刑有期徒刑6月，確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
    一般人之同情，宣告醫師法第28條之法定最低刑度（有期徒
    刑6月）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㈤沒收:
　⒈犯罪所得方面：
　⑴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
    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
    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
    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
    定有明文。被告自稱其因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受有14800元（1
    0800+1000*4＝14800）之報酬。但被告已賠償其中一名病患
    即妮塔10800元（本院卷第101頁參照），此部分本院認為若
    仍予宣告沒收追徵，容有過苛。是按前述規定，予以酌減，
    僅就餘4000元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新臺幣無
    不宜執行沒收情事）時，追徵其價額。
　⑵至於被告所侵占甲○○○     （中文姓名：莎莉）遺失的居留
    證1張，無何經濟價值，亦可由發證機關予以註銷，更未扣
    案，本院認為宣告沒收或追徵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故按前
    述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宣告沒收追徵。
　⒉被告偽造如附表編號㈡所示之「甲○○○     」署名2枚、指印6
    枚，為偽造之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
    人與否，沒收之。
　⒊被告用以犯本案之醫療器材等物，起訴書論稱：「究否為屋
    主或其他住居權人繼續保存而置放於同一處所，洵屬有疑，
    為免日後執行之窒礙，爰不另聲請宣告沒收或追徵」。本院
    認可採，是不宣告沒收。
二、保安處分：
　　「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
    赦免後，驅逐出境。」為刑法第95條所規定。被告就所犯醫
    師法、偽造署押罪部分，經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而其
    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在我國已逾期居留，並無任何合法
    居住權利，且被告也多次表示希望早日回國。故依本段前述
    規定，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
三、不得上訴：
　　被告與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刑度達成如主文所示內
    容之協商。本院審酌一切情事，認被告與檢察官所達成之前
    揭刑度協商可稱允洽，爰依此諭知被告之宣告刑。末按刑事
    訴訟法第451條之1所定簡易程序求刑協商制度，不論其第1
    項「偵查中求刑協商」或第3項「審判中求刑協商」，皆在
    擴大簡易程序力求迅速審結之功能，同條第四項乃定明除有
    該條但書情形外，法院判決時，應受檢察官求刑或緩刑請求
    範圍之限制。又基於尊重當事人意願而為判決，同法第455
    條之1第2項復規定：「依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之請求所為之
    科刑判決，不得上訴。」此所謂「依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之
    請求」，自包括該法條第1項「偵查中求刑協商」及第3項「
    審判中求刑協商」所為之科刑判決，皆不得上訴，以落實此
    等輕微明確案件早日定讞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
    字第6861號判決參照），本件既依檢察官與被告於準備程序
    中之協商刑度為判決，是本件判決不得上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
項、第450條第1項、第455條之1第2項，醫師法第28條，刑法第1
1條前段、第337條、第217條第1項、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
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第95條
，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張瑜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表：
　㈠新臺幣肆仟元。
　㈡偽造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被告113年5
    月24日調查筆錄「應告知事項及受詢問人」欄「甲○○○     
    」署名貳枚，與筆錄內文及筆錄騎縫處之指印陸枚。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

醫師法第二十八條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
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
    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
    人員。
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四、臨時施行急救。
五、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效期內之短期行醫證，且符合第四十
    一條之六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業登錄、地點及執行醫療
    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六、外國醫事人員於教學醫院接受臨床醫療訓練或從事短期臨床
    醫療教學，且符合第四十一條之七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許
    可之地點、期間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1249號
　　被　　　告　丙○○   （印尼籍，中文姓名：娃蒂）
　　　　　　　　　　　　女　49歲（民國64【西元1975】年0                         月0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新北市○
　　　　　　　　　　　　○區○○路00巷00號3樓
                        （在押）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溫藝玲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   （印尼籍，中文姓名：娃蒂）係逾期居留之外國人
    ，其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1月1日凌晨，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臺
    北101」大樓附近觀看跨年煙火時，見甲○○○     （印尼籍
    ，中文姓名：莎莉）所有之居留證1張（下稱本案居留證）
    遺落於路旁，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之
    犯意，於同日凌晨0時許，拾取本案居留證而侵占入己。
  ㈡又知悉其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擅自執行醫療業務，竟
    基於非法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至同年
    5月24日為警查獲時止，在其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住
    處、臺北市○○區○○○路0段00號3樓等處，擅自為乙○○ ○○○○  
          （印尼籍，中文姓名：妮塔）與其他4、5名真實身分
    不詳之印尼籍人士執行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牙齒矯
    正或植牙等醫療業務行為，並逐次收取新臺幣（下同）1,00
    0元至6,000元不等之費用，以此方式非法執行醫療業務。
  ㈢復為掩飾其逃逸移工之身分，竟基於偽造署押之犯意，冒用
    甲○○○     名義，於000年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址設新北市○
    ○區○○路00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
    接受詢問時，向員警出示本案居留證，並接續於調查筆錄上
    不具私文書性質之「受詢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造「甲○○
    ○     」之署名2枚及指印6枚，足以生損害於甲○○○     及
    警察機關對於犯罪調查之正確性。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暨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
    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本署
    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丙○○   於警詢、偵查及羈押審理時之供述 坦承下列事實： ⑴其原為外籍家庭看護工，前於107年間，因雇主拖欠薪資而逃逸。 ⑵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時、地，拾獲被害人所有之本案居留證後據為己有。 ⑶其並無我國醫師資格，卻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時、地，為乙○○ ○○○○        與其他4、5名不詳印尼籍人士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牙齒矯正或植牙等，同時逐次收取1,000元至6,000元不等之費用。 ⑷其為隱匿非法居留身分，於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示時、地，向員警出示本案居留證，復於證據清單編號7所示文件上「受詢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簽被害人之署名並按捺指印。 2 證人即被害人甲○○○     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其於112年12月31日，前往臺北101大樓後，遺失其所有本案居留證之事實。 3 證人乙○○ ○○○○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其於000年0月間，經由社交軟體TikTok獲悉被告從事牙齒矯正，因而與被告接洽，被告先於同年2月17日替其裝戴牙套，復分別於同年3月3日、同年4月13日、同年5月12日為其更換牙套線材，並一共向其收取費用至少1萬元之事實。 4 內政部移民署外人居停留資料查詢(外勞)-明細內容1份 證明被告前因曠職遭註銷居留許可，仍滯留我國且行方不明之事實。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份、被害人居留證正反面翻拍照片3張 證明被告持有被害人所有之本案居留證，嗣遭警方查扣之事實。 6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工作日誌表、清點物品或設備清單各1份、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人員查核現場照片48張、被告住處照片8張 證明衛生局人員於113年5月24日赴被告住處執行稽查，被告當下自承從事牙齒矯正業務，現場則擺放諸多牙科相關器材之事實。 7 被告113年5月24日調查筆錄1份（顯示被害人名義） 證明被告在左列文件上「受詢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簽被害人之署名2枚並按捺指印6枚之事實。 
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
    失物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醫師法第28條前
    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則
    係犯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嫌。被告於犯罪事實欄
    一、㈡所示時、地，持續密接執行醫療業務，本質上具有反
    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犯
    罪行為而成立之獨立犯罪型態，請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一罪。
    又被告在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示同一刑事訴訟程序中，多次
    偽造署押之行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客觀上亦具有密
    接之時空關聯性，且持續以相同方式侵害同一法益，應包括於
    一行為予以評價，請論以接續犯之實質一罪。另被告所犯上述
    侵占遺失物、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偽造署押等3罪嫌間，犯
    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末查，被告非法執行牙醫
    業務而向證人乙○○ ○○○○        等人收取費用合計1萬7,00
    0元一節，業經被告於偵查中供承明確，此部分犯罪所得雖
    未扣案，仍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
    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
    價額。至被告用於前揭醫療行為之器材等物，雖據被告表示
    不曾攜離其租屋處，然其自113年5月24日起即未返家，上開
    物品究否為屋主或其他住居權人繼續保存而置放於同一處所
    ，洵屬有疑，為免日後執行之窒礙，爰不另聲請宣告沒收或
    追徵，附此敘明。
三、告訴人乙○○ ○○○○        固指稱被告於113年5月12日替其
    更換牙套線材時，不慎選用尺寸過長之材料，致其受有口腔
    黏膜破損合併潰瘍之傷害，亦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
    傷害罪嫌等語，並提出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乙種診斷書1份為
    憑。惟審以告訴人就醫日期為113年5月17日，與上開被告換
    線時間相隔數日，已難全然排除其他外在事故或內在原因導
    致告訴人受傷之可能性；又經本署函詢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該院回覆意旨略以：口腔黏膜破損與潰瘍原因眾多，可為外
    傷、發炎等多項因素造成，無法直接判定告訴人傷勢與牙套
    有無關聯等語，準此，自不得逕對被告繩以過失傷害罪責。
    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之犯罪事實欄一、㈡部
    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
    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併予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檢　察　官  丁 煥 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郭 夽 昕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
（偽造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醫師法第28條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
    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
    人員。
三、合於第 11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四、臨時施行急救。
五、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效期內之短期行醫證，且符合第 41
    條之 6 第 2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業登錄、地點及執行醫療
    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六、外國醫事人員於教學醫院接受臨床醫療訓練或從事短期臨床
    醫療教學，且符合第 41 條之 7 第 4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許
    可之地點、期間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醫簡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WATIAH（中文名：娃蒂）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1249號），被告經訊問後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丙○○   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偽造署押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
如附表編號㈠所示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扣案如附表編號㈡所示之署押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與法條除引用附件起訴書所載外，補充如下：
　㈠本案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更正為：被告丙○○   不具牙醫師資格，亦明知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竟基於非法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接續自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起至同年5月24日為警查獲時止，在其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住處、臺北市○○區○○○路0段00號3樓等處，為證人乙○○ ○○○○        （中文姓名：妮塔，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與其他4名真實身分不詳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執行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等醫療業務行為，並取得共新臺幣（下同）1萬4,800元之報酬，以此方式非法執行醫療業務。
　㈡證據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本院卷第33、83、101頁參照）。
　㈢按醫師法第28條所謂之「醫療業務」，係指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包含因此而為之給予處方、用藥、施術等處置行為，不以全部執行為必要。被告不具牙醫師資格，擅自執行牙醫師之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醫療業務，自觸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
　㈣刑之減輕：
　  按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即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犯罪情狀顯可憫恕，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又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法定刑為「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金」，重於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刑責非輕。又雖均為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其行為人犯罪之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亦未必相同，所致社會危害程度有所差異，若不論情節輕重一律以最低度刑6月以上有期徒刑相繩，可能會有過苛嚴峻情事，與刑罰之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未必相符，容有針對個案情節予以舒嚴緩峻之必要。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本案被告固明知自己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執行醫療業務，然考量被告僅為受同鄉所託，幫忙渠等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並未從事其他更嚴重之侵入性治療，顯見被告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所可能衍生危害之程度及對社會造成之風險相對較輕，是依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倘論處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6月，確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之同情，宣告醫師法第28條之法定最低刑度（有期徒刑6月）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㈤沒收:
　⒈犯罪所得方面：
　⑴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自稱其因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受有14800元（10800+1000*4＝14800）之報酬。但被告已賠償其中一名病患即妮塔10800元（本院卷第101頁參照），此部分本院認為若仍予宣告沒收追徵，容有過苛。是按前述規定，予以酌減，僅就餘4000元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新臺幣無不宜執行沒收情事）時，追徵其價額。
　⑵至於被告所侵占甲○○○     （中文姓名：莎莉）遺失的居留證1張，無何經濟價值，亦可由發證機關予以註銷，更未扣案，本院認為宣告沒收或追徵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故按前述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宣告沒收追徵。
　⒉被告偽造如附表編號㈡所示之「甲○○○     」署名2枚、指印6枚，為偽造之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⒊被告用以犯本案之醫療器材等物，起訴書論稱：「究否為屋主或其他住居權人繼續保存而置放於同一處所，洵屬有疑，為免日後執行之窒礙，爰不另聲請宣告沒收或追徵」。本院認可採，是不宣告沒收。
二、保安處分：
　　「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為刑法第95條所規定。被告就所犯醫師法、偽造署押罪部分，經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而其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在我國已逾期居留，並無任何合法居住權利，且被告也多次表示希望早日回國。故依本段前述規定，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
三、不得上訴：
　　被告與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刑度達成如主文所示內容之協商。本院審酌一切情事，認被告與檢察官所達成之前揭刑度協商可稱允洽，爰依此諭知被告之宣告刑。末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所定簡易程序求刑協商制度，不論其第1項「偵查中求刑協商」或第3項「審判中求刑協商」，皆在擴大簡易程序力求迅速審結之功能，同條第四項乃定明除有該條但書情形外，法院判決時，應受檢察官求刑或緩刑請求範圍之限制。又基於尊重當事人意願而為判決，同法第455條之1第2項復規定：「依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之請求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此所謂「依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之請求」，自包括該法條第1項「偵查中求刑協商」及第3項「審判中求刑協商」所為之科刑判決，皆不得上訴，以落實此等輕微明確案件早日定讞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6861號判決參照），本件既依檢察官與被告於準備程序中之協商刑度為判決，是本件判決不得上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5條之1第2項，醫師法第28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337條、第217條第1項、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第95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張瑜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表：
　㈠新臺幣肆仟元。
　㈡偽造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被告113年5月24日調查筆錄「應告知事項及受詢問人」欄「甲○○○     」署名貳枚，與筆錄內文及筆錄騎縫處之指印陸枚。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醫師法第二十八條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
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四、臨時施行急救。
五、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效期內之短期行醫證，且符合第四十一條之六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業登錄、地點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六、外國醫事人員於教學醫院接受臨床醫療訓練或從事短期臨床醫療教學，且符合第四十一條之七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許可之地點、期間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1249號
　　被　　　告　丙○○   （印尼籍，中文姓名：娃蒂）
　　　　　　　　　　　　女　49歲（民國64【西元1975】年0                         月0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新北市○
　　　　　　　　　　　　○區○○路00巷00號3樓
                        （在押）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溫藝玲律師（法律扶助）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   （印尼籍，中文姓名：娃蒂）係逾期居留之外國人，其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1月1日凌晨，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臺北101」大樓附近觀看跨年煙火時，見甲○○○     （印尼籍，中文姓名：莎莉）所有之居留證1張（下稱本案居留證）遺落於路旁，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於同日凌晨0時許，拾取本案居留證而侵占入己。
  ㈡又知悉其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擅自執行醫療業務，竟基於非法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至同年5月24日為警查獲時止，在其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住處、臺北市○○區○○○路0段00號3樓等處，擅自為乙○○ ○○○○        （印尼籍，中文姓名：妮塔）與其他4、5名真實身分不詳之印尼籍人士執行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牙齒矯正或植牙等醫療業務行為，並逐次收取新臺幣（下同）1,000元至6,000元不等之費用，以此方式非法執行醫療業務。
  ㈢復為掩飾其逃逸移工之身分，竟基於偽造署押之犯意，冒用甲○○○     名義，於000年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址設新北市○○區○○路00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接受詢問時，向員警出示本案居留證，並接續於調查筆錄上不具私文書性質之「受詢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造「甲○○○     」之署名2枚及指印6枚，足以生損害於甲○○○     及警察機關對於犯罪調查之正確性。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暨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丙○○   於警詢、偵查及羈押審理時之供述

		坦承下列事實：
⑴其原為外籍家庭看護工，前於107年間，因雇主拖欠薪資而逃逸。
⑵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時、地，拾獲被害人所有之本案居留證後據為己有。
⑶其並無我國醫師資格，卻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時、地，為乙○○ ○○○○        與其他4、5名不詳印尼籍人士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牙齒矯正或植牙等，同時逐次收取1,000元至6,000元不等之費用。
⑷其為隱匿非法居留身分，於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示時、地，向員警出示本案居留證，復於證據清單編號7所示文件上「受詢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簽被害人之署名並按捺指印。



		2

		證人即被害人甲○○○     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其於112年12月31日，前往臺北101大樓後，遺失其所有本案居留證之事實。



		3

		證人乙○○ ○○○○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其於000年0月間，經由社交軟體TikTok獲悉被告從事牙齒矯正，因而與被告接洽，被告先於同年2月17日替其裝戴牙套，復分別於同年3月3日、同年4月13日、同年5月12日為其更換牙套線材，並一共向其收取費用至少1萬元之事實。



		4

		內政部移民署外人居停留資料查詢(外勞)-明細內容1份

		證明被告前因曠職遭註銷居留許可，仍滯留我國且行方不明之事實。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份、被害人居留證正反面翻拍照片3張

		證明被告持有被害人所有之本案居留證，嗣遭警方查扣之事實。



		6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工作日誌表、清點物品或設備清單各1份、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人員查核現場照片48張、被告住處照片8張

		證明衛生局人員於113年5月24日赴被告住處執行稽查，被告當下自承從事牙齒矯正業務，現場則擺放諸多牙科相關器材之事實。



		7

		被告113年5月24日調查筆錄1份（顯示被害人名義）

		證明被告在左列文件上「受詢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簽被害人之署名2枚並按捺指印6枚之事實。







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則係犯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嫌。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時、地，持續密接執行醫療業務，本質上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之獨立犯罪型態，請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一罪。又被告在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示同一刑事訴訟程序中，多次偽造署押之行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客觀上亦具有密接之時空關聯性，且持續以相同方式侵害同一法益，應包括於一行為予以評價，請論以接續犯之實質一罪。另被告所犯上述侵占遺失物、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偽造署押等3罪嫌間，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末查，被告非法執行牙醫業務而向證人乙○○ ○○○○        等人收取費用合計1萬7,000元一節，業經被告於偵查中供承明確，此部分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用於前揭醫療行為之器材等物，雖據被告表示不曾攜離其租屋處，然其自113年5月24日起即未返家，上開物品究否為屋主或其他住居權人繼續保存而置放於同一處所，洵屬有疑，為免日後執行之窒礙，爰不另聲請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三、告訴人乙○○ ○○○○        固指稱被告於113年5月12日替其更換牙套線材時，不慎選用尺寸過長之材料，致其受有口腔黏膜破損合併潰瘍之傷害，亦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並提出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乙種診斷書1份為憑。惟審以告訴人就醫日期為113年5月17日，與上開被告換線時間相隔數日，已難全然排除其他外在事故或內在原因導致告訴人受傷之可能性；又經本署函詢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該院回覆意旨略以：口腔黏膜破損與潰瘍原因眾多，可為外傷、發炎等多項因素造成，無法直接判定告訴人傷勢與牙套有無關聯等語，準此，自不得逕對被告繩以過失傷害罪責。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之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併予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檢　察　官  丁 煥 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郭 夽 昕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
（偽造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醫師法第28條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
    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
    人員。
三、合於第 11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四、臨時施行急救。
五、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效期內之短期行醫證，且符合第 41
    條之 6 第 2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業登錄、地點及執行醫療
    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六、外國醫事人員於教學醫院接受臨床醫療訓練或從事短期臨床
    醫療教學，且符合第 41 條之 7 第 4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許
    可之地點、期間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醫簡字第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WATIAH（中文名：娃蒂）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1249號），被告經訊問後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丙○○   犯侵占遺失物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偽造署押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
如附表編號㈠所示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扣案如附表編號㈡所示之署押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與法條除引用附件起訴書所載外，補充如下：
　㈠本案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更正為：被告丙○○   不具牙醫師資格，亦明知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竟基於非法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接續自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起至同年5月24日為警查獲時止，在其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住處、臺北市○○區○○○路0段00號3樓等處，為證人乙○○ ○○○○        （中文姓名：妮塔，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與其他4名真實身分不詳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執行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等醫療業務行為，並取得共新臺幣（下同）1萬4,800元之報酬，以此方式非法執行醫療業務。
　㈡證據補充：被告於本院訊問時自白犯罪（本院卷第33、83、101頁參照）。
　㈢按醫師法第28條所謂之「醫療業務」，係指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包含因此而為之給予處方、用藥、施術等處置行為，不以全部執行為必要。被告不具牙醫師資格，擅自執行牙醫師之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醫療業務，自觸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
　㈣刑之減輕：
　  按犯罪情狀顯可憫恕，即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犯罪情狀顯可憫恕，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又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法定刑為「6個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金」，重於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刑責非輕。又雖均為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其行為人犯罪之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亦未必相同，所致社會危害程度有所差異，若不論情節輕重一律以最低度刑6月以上有期徒刑相繩，可能會有過苛嚴峻情事，與刑罰之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未必相符，容有針對個案情節予以舒嚴緩峻之必要。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本案被告固明知自己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執行醫療業務，然考量被告僅為受同鄉所託，幫忙渠等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並未從事其他更嚴重之侵入性治療，顯見被告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所可能衍生危害之程度及對社會造成之風險相對較輕，是依被告犯罪之具體情狀，倘論處法定最低度刑有期徒刑6月，確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之同情，宣告醫師法第28條之法定最低刑度（有期徒刑6月）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㈤沒收:
　⒈犯罪所得方面：
　⑴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自稱其因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受有14800元（10800+1000*4＝14800）之報酬。但被告已賠償其中一名病患即妮塔10800元（本院卷第101頁參照），此部分本院認為若仍予宣告沒收追徵，容有過苛。是按前述規定，予以酌減，僅就餘4000元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新臺幣無不宜執行沒收情事）時，追徵其價額。
　⑵至於被告所侵占甲○○○     （中文姓名：莎莉）遺失的居留證1張，無何經濟價值，亦可由發證機關予以註銷，更未扣案，本院認為宣告沒收或追徵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故按前述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宣告沒收追徵。
　⒉被告偽造如附表編號㈡所示之「甲○○○     」署名2枚、指印6枚，為偽造之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⒊被告用以犯本案之醫療器材等物，起訴書論稱：「究否為屋主或其他住居權人繼續保存而置放於同一處所，洵屬有疑，為免日後執行之窒礙，爰不另聲請宣告沒收或追徵」。本院認可採，是不宣告沒收。
二、保安處分：
　　「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為刑法第95條所規定。被告就所犯醫師法、偽造署押罪部分，經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而其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人，在我國已逾期居留，並無任何合法居住權利，且被告也多次表示希望早日回國。故依本段前述規定，諭知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
三、不得上訴：
　　被告與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刑度達成如主文所示內容之協商。本院審酌一切情事，認被告與檢察官所達成之前揭刑度協商可稱允洽，爰依此諭知被告之宣告刑。末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所定簡易程序求刑協商制度，不論其第1項「偵查中求刑協商」或第3項「審判中求刑協商」，皆在擴大簡易程序力求迅速審結之功能，同條第四項乃定明除有該條但書情形外，法院判決時，應受檢察官求刑或緩刑請求範圍之限制。又基於尊重當事人意願而為判決，同法第455條之1第2項復規定：「依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之請求所為之科刑判決，不得上訴。」此所謂「依第四百五十一條之一之請求」，自包括該法條第1項「偵查中求刑協商」及第3項「審判中求刑協商」所為之科刑判決，皆不得上訴，以落實此等輕微明確案件早日定讞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96年度臺上字第6861號判決參照），本件既依檢察官與被告於準備程序中之協商刑度為判決，是本件判決不得上訴，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5條之1第2項，醫師法第28條，刑法第11條前段、第337條、第217條第1項、第51條第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38條之2第2項、第95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張瑜君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附表：
　㈠新臺幣肆仟元。
　㈡偽造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被告113年5月24日調查筆錄「應告知事項及受詢問人」欄「甲○○○     」署名貳枚，與筆錄內文及筆錄騎縫處之指印陸枚。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三百三十七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刑法第二百十七條第一項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醫師法第二十八條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
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
四、臨時施行急救。
五、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效期內之短期行醫證，且符合第四十一條之六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業登錄、地點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六、外國醫事人員於教學醫院接受臨床醫療訓練或從事短期臨床醫療教學，且符合第四十一條之七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許可之地點、期間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1249號
　　被　　　告　丙○○   （印尼籍，中文姓名：娃蒂）　　　　　　　　　　　　女　49歲（民國64【西元1975】年0                         月00日生）　　　　　　　　　　　　在中華民國境內連絡地址：新北市○　　　　　　　　　　　　○區○○路00巷00號3樓                        （在押）　　　　　　　　　　　　護照號碼：M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溫藝玲律師（法律扶助）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丙○○   （印尼籍，中文姓名：娃蒂）係逾期居留之外國人，其分別為下列行為：
  ㈠於民國113年1月1日凌晨，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臺北101」大樓附近觀看跨年煙火時，見甲○○○     （印尼籍，中文姓名：莎莉）所有之居留證1張（下稱本案居留證）遺落於路旁，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遺失物之犯意，於同日凌晨0時許，拾取本案居留證而侵占入己。
  ㈡又知悉其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擅自執行醫療業務，竟基於非法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自000年0月間某日起至同年5月24日為警查獲時止，在其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3樓住處、臺北市○○區○○○路0段00號3樓等處，擅自為乙○○ ○○○○        （印尼籍，中文姓名：妮塔）與其他4、5名真實身分不詳之印尼籍人士執行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牙齒矯正或植牙等醫療業務行為，並逐次收取新臺幣（下同）1,000元至6,000元不等之費用，以此方式非法執行醫療業務。
  ㈢復為掩飾其逃逸移工之身分，竟基於偽造署押之犯意，冒用甲○○○     名義，於000年0月00日下午某時，在址設新北市○○區○○路00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中興橋派出所」接受詢問時，向員警出示本案居留證，並接續於調查筆錄上不具私文書性質之「受詢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造「甲○○○     」之署名2枚及指印6枚，足以生損害於甲○○○     及警察機關對於犯罪調查之正確性。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暨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本署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丙○○   於警詢、偵查及羈押審理時之供述 坦承下列事實： ⑴其原為外籍家庭看護工，前於107年間，因雇主拖欠薪資而逃逸。 ⑵其於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時、地，拾獲被害人所有之本案居留證後據為己有。 ⑶其並無我國醫師資格，卻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時、地，為乙○○ ○○○○        與其他4、5名不詳印尼籍人士裝戴牙套、更換牙套矯正線、牙齒矯正或植牙等，同時逐次收取1,000元至6,000元不等之費用。 ⑷其為隱匿非法居留身分，於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示時、地，向員警出示本案居留證，復於證據清單編號7所示文件上「受詢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簽被害人之署名並按捺指印。 2 證人即被害人甲○○○     於警詢時之證述 證明其於112年12月31日，前往臺北101大樓後，遺失其所有本案居留證之事實。 3 證人乙○○ ○○○○        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證明其於000年0月間，經由社交軟體TikTok獲悉被告從事牙齒矯正，因而與被告接洽，被告先於同年2月17日替其裝戴牙套，復分別於同年3月3日、同年4月13日、同年5月12日為其更換牙套線材，並一共向其收取費用至少1萬元之事實。 4 內政部移民署外人居停留資料查詢(外勞)-明細內容1份 證明被告前因曠職遭註銷居留許可，仍滯留我國且行方不明之事實。 5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份、被害人居留證正反面翻拍照片3張 證明被告持有被害人所有之本案居留證，嗣遭警方查扣之事實。 6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工作日誌表、清點物品或設備清單各1份、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人員查核現場照片48張、被告住處照片8張 證明衛生局人員於113年5月24日赴被告住處執行稽查，被告當下自承從事牙齒矯正業務，現場則擺放諸多牙科相關器材之事實。 7 被告113年5月24日調查筆錄1份（顯示被害人名義） 證明被告在左列文件上「受詢問人」欄位及騎縫處，偽簽被害人之署名2枚並按捺指印6枚之事實。 
二、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遺失物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醫師法第28條前段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嫌；就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為，則係犯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嫌。被告於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時、地，持續密接執行醫療業務，本質上具有反覆、延續性行為之特徵，於刑法評價上，堪認係集合多數犯罪行為而成立之獨立犯罪型態，請論以集合犯之實質一罪。又被告在犯罪事實欄一、㈢所示同一刑事訴訟程序中，多次偽造署押之行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客觀上亦具有密接之時空關聯性，且持續以相同方式侵害同一法益，應包括於一行為予以評價，請論以接續犯之實質一罪。另被告所犯上述侵占遺失物、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偽造署押等3罪嫌間，犯意各別，行為互殊，請予分論併罰。末查，被告非法執行牙醫業務而向證人乙○○ ○○○○        等人收取費用合計1萬7,000元一節，業經被告於偵查中供承明確，此部分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不能沒收或不宜執行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被告用於前揭醫療行為之器材等物，雖據被告表示不曾攜離其租屋處，然其自113年5月24日起即未返家，上開物品究否為屋主或其他住居權人繼續保存而置放於同一處所，洵屬有疑，為免日後執行之窒礙，爰不另聲請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三、告訴人乙○○ ○○○○        固指稱被告於113年5月12日替其更換牙套線材時，不慎選用尺寸過長之材料，致其受有口腔黏膜破損合併潰瘍之傷害，亦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並提出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乙種診斷書1份為憑。惟審以告訴人就醫日期為113年5月17日，與上開被告換線時間相隔數日，已難全然排除其他外在事故或內在原因導致告訴人受傷之可能性；又經本署函詢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該院回覆意旨略以：口腔黏膜破損與潰瘍原因眾多，可為外傷、發炎等多項因素造成，無法直接判定告訴人傷勢與牙套有無關聯等語，準此，自不得逕對被告繩以過失傷害罪責。惟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前揭起訴之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併予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
                               檢　察　官  丁 煥 哲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郭 夽 昕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
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7條
（偽造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罪）
偽造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
盜用印章、印文或署押，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亦同。
醫師法第28條
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執行醫療業務，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
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金：
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
    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
    人員。
三、合於第 11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
四、臨時施行急救。
五、領有中央主管機關核發效期內之短期行醫證，且符合第 41
    條之 6 第 2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執業登錄、地點及執行醫療
    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六、外國醫事人員於教學醫院接受臨床醫療訓練或從事短期臨床
    醫療教學，且符合第 41 條之 7 第 4 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許
    可之地點、期間及執行醫療業務應遵行之規定。　


